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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场
XIANDAIJINBAO

福建女子误将35800元打入陌生账户

本报讯（记者 陶倪 通讯员 董黎娜）10月12
日中午，一名50岁左右的中年女子走进鄞州公安
分局下应派出所，把一枚金戒指交给民警，称这是
自己在中海国际慢街区的一家餐饮店捡到的，说
完没有留下姓名就匆匆离去。

根据这位女士提供的线索，陈警官开展调查，
通过调取视频监控，缩小了金戒指丢失地点的范
围。之后，陈警官和同事一起，一家餐馆一家餐馆地
排摸，询问老板及店员近期是否有人前来找寻过。

最终，民警在“在宁波遇见你”餐饮店的员工
口中得知，前些天，在店里帮厨的刘某曾说起过
自己丢了一个金戒指，但是刘某现在已经不在这
里上班了。

经过几天的辗转寻找，民警联系上了刘某，此
时他已离开宁波，回到了陕西老家工作。当得知自
己的金戒指很可能失而复得时，刘某很是兴奋。

“为了谨慎起见，我们还是坚持让他亲自来宁
波取，并且提供相关证明。”陈警官告诉记者，虽然
刘某说这枚金戒指的购买凭证已经遗失，但是还能
凭借戒指的重量、划痕、磨损等特征信息辨别物主。

10月21日下午，经过确认，陈警官将这枚重
达11.5g的金戒指归还给了失主刘某，刘某向民警
表达了感谢。

好心女子拾到金戒指
民警跨省找失主

在“对上暗号”后，民警将金戒指交还

陈警官将金戒指交还给失主刘某。通讯员供图

福建女子误将钱打入陌生账户，宁波法官帮她追回钱款

“感谢你们，让我感受到宁波人的善良”
福建女子误将35800元打入陌生账户，在尝试了各种办法都于事

无补之后，不远千里从福建赶到对方账号开户地宁波镇海骆驼。
历经一波三折后，女子找到镇海法院骆驼法庭，想通过起诉收款

人来追回款项。可收款人的身份证号码多少？年龄多大？她统统不知
道，只知道对方的名字和一个模糊的户籍所在地。在被告人身份不明
确的情况下，通过法官的帮助，该女子顺利拿回钱款。

□记者 殷欣欣

身着“制服蓝”的城管队员们，通常是
为城市市容市貌保驾护航，不过，在慈
溪，“制服蓝”还当起百姓的“保护者”。当
看到有老百姓遇到困难，遭遇险情，他们
第一时间冲在前头。最近，慈溪市龙山、
浒山、白沙路的城管中队队员，就演绎了
一段段温暖人心的故事。

□记者 陈善君 通讯员 罗建炜

看到受伤夫妻，帮助送医并陪护

10月3日晚上6点，慈溪市龙山镇城
管队员小谢和小励巡逻至慈东工业区的
至海路时，小谢看到远处有人在路边向他
们招手，两人过去查看情况，却被眼前的
一幕吓了一跳。

向他们招手的是一对夫妻，满脸是
血，一辆电动自行车倒在路边。原来他们
的轮胎被地上的锐物扎破，并且发生胎内
钢圈脱离。夫妻俩还没反应过来，就连人
带车翻倒在地。由于慈东工业区晚上经过
的人很少，他们等了大半个小时都没拦到
车，直到被城管队员发现。

问清缘由后，小谢驱车送夫妻俩去龙
山医院就诊。虽然只是皮外擦伤，但小谢
和小励一直陪护着，等他们处理完伤口
后，又开车将他们送回家。夫妻俩一路上
连连夸赞：“感谢你们，你们真是我们大
救星！”

除了救助危难群众，慈溪城管队员还
将服务百姓的工作做到了家。上周，慈溪
市白沙路街道城管队员小陈和小龚，主动
送一位坐轮椅的老婆婆回家。

那天他们正在东三环北路巡查，当他
们路过墙里市场时，发现一位70岁左右
的老婆婆独自坐在高架桥下，身边没有亲
人陪伴。他们上前询问得知，老奶奶住在
墙里村，早上独自一人外出，现在正要回
家，不成想到了此处有些疲惫，行动不
便。看到这种情况，小陈和小龚将老婆婆
护送至家中，随后又马不停蹄地回到工作
岗位继续值班巡逻。

慈溪城管“助人为乐”精神获赞

助人为乐是一种美德，慈溪的城管队
员也将其当成一种习惯，在文明城市创建
过程中，一路有“制服蓝”温暖守护，让城
市更美，让人心更暖。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慈溪市综合
行政执法局深化勤务改革，实施全路段
精细化管理，以“定人定岗+徒步巡查”
的方式，将责任和任务落实到个人，通
过对流动摊贩、越门经营、人行道违停
等违法行为的动态管控，大大提升了道
路管理的精细化程度。

为切实提高一线城管队员的管事率、
见效率，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增加早、中、
晚交接班期间路面机动巡查力量，按照

“勤务跟着违法行为走”的原则，对市人
民医院、商都等部分人流量较大的重点管
理区域增加管理密度，强化管控力度。

在严格细致地做好市容市貌的管理
工作同时，慈溪市城管局也倡导城管队员
们发扬助人为乐的精神，将助人当成一种
习惯，在市民百姓求助、遇到困难和险情
之时，做好救助和服务工作。这一举动赢
得老百姓的纷纷点赞。

救助伤者、护送老人……

慈溪“城市守护者”
温暖大街小巷

王法官提醒，通过手机、电脑等网络转账已经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日常支付的重要手
段。一旦发现汇款错误，应立即联系相关银行，并向公安机关报警请求帮助。在获取对方
当事人的姓名、年龄、住址等基本情况的前提下，尽快向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若实在提供不出上述基本情况，至少要向人民法院提供足以使被告和其他人相区别的
关键信息，以便法院工作人员立案受理。

他同时提醒，在有可能产生纠纷的经济往来中，应尽量掌握对方的身份信息。

10月17日下午4点左右，骆驼法庭王法官接
到立案庭消息，说有个女子想立案却不知道具体该
告谁，正在立案大厅哭着。

王法官赶到现场，只见一名30多岁的女子站
在工作人员身边，一个劲地抽噎。

王法官了解，该女子姓林，福建人，前一天她在
网上汇款时，错将一笔35800元的款项汇到通讯录
中杨某的账号里。

林女士虽然过去和杨某的这个账号有过资金
往来，但那只是生意中的收款账户而已，而她完全
不认识杨某本人。

在发现汇错款后，林女士马上去福建的银行。
但因为涉及客户资料等隐私问题，银行拒绝提供有
关杨某本人的身份信息。

林女士向律师求助，律师建议她去对方开户行
所在地——宁波镇海骆驼寻求帮助。

林女士来到镇海骆驼法庭，想通过起诉杨某
来拿回自己错汇的35800元。

王法官向林女士解释，根据民事诉讼法，要立
案的话必须要有明确的被告信息，即被告的姓名、
住所、年龄等。而林女士只能提供对方的名字，这
种情况就无法确定被告。

王法官于是开具协查公文，让工作人员到收
款账户开户银行寻求协查帮助。很快，银行便查明
林女士的确将一笔35800元的款项打入杨某账
号，而且这笔钱仍在账户里。银行还查到杨某的身

份信息。如此一来，林女士就可以顺利起诉对方以
拿回钱款。

因为杨某户籍也在福建，在王法官建议下，林
女士准备回福建起诉对方。

昨日，林女士在给王法官的信中称，她已经追
回错汇的35800元。同时，她再次表达了真挚的谢
意：“特别要感谢法官的坚持，让我彻底感受到了宁
波这边的好民风，以及骨子里头的善良，你们是真
的在为了老百姓而用心的。万分感谢王法官，这辈
子铭记于心。”

宁波法官帮她明确对方的身份信息

在经济往来中要注意明确对方身份


